
1 

113 學年度國立岡山高級農工職業學校免試入學單獨招生 

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項目 
配分 項目 積分換算 採計

上限 備註 

志願序積分 
（27 分） 

第 1 志願組別 27 分  上限
27 分

依學生戶籍所在地，至多可選填 2志
願組別。 

第 2 志願組別 26 分 

經濟弱勢 

（3 分） 

1. 低收入戶 3 分 

2. 中低收入戶 2 分 

上 

限 

3 
分 

1. 低收入戶子女，報名時應檢附鄉

(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  名簿影

本。 

2. 中低收入戶子女，報名時應檢附

鄉(鎮、市、區)公所核 發之中低

收入戶證明文件正本及戶口名簿

影本。 

多元發展項目
總積分 
（40 分） 

均衡 
學習 

1. 本項基本條件為國中健

體、 藝術、綜合或科

技領域五學期平均成績

達及格者。 

2. 符合基本條件單領域五

學期平均成績達及格

者，計 3 分。 

3. 符合基本條件 2 領域五

學期平均成績達及格

者，計 6 分。 

符合基本條件 3 領域五學期
平均成績達及格者，計 
10 分。 

上限
10 分

本項以健體、藝術、綜合或科技領域
四領域其中三領域之五學期平均成績
達及格者換算 

服務 

學習 

服務學習積分採計以學年

為單位，每滿 3 小時採計 

1 分，每一學年採計上限

為 4 分，未滿 3 小時部份

不予採 計。 

上 

限 

10 
分 

1. 校內服務：由各國中規劃校內

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並發給

服務學習證明。 

2. 校外服務： 

(1) 由各國中訂定校外服務學

習相關規範。 

(2) 於事前由學生經家長同意

後，向 學校登記參加。 

(3) 校外服務學習證明由政府

機關(構）、法人、經政府

立案未解散 之人民團體發

給，再由學校認證。 

(4) 本要點修正公布前，學生

參加之校外服務學習，向

學校完成補登記程序。 

3. 由學校提供校內或校外足量的

服務學習時數，並公告周知，

讓每個學生都有公平參與之機

會。 

4. 學生進行團體服務學習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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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配分 項目 積分換算 採計

上限 備註 

校應有專人指導，以就近照

顧；學生個人自主規劃之服務

學習活動，學校應評估其安全

性。 

體適 

能 

單項中等以上每學年   3 

分。 

上 

限 

20 
分 

1. 體適能之檢測可經由學校依教育

部體適能檢測標準進行檢測或至

合格體適能檢測站進行檢測。 

2. 身心障礙學生、重大傷病及體弱

學生之計分：持有各級主管機關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鑑定為身心障礙學  生之證明，或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證明)者，或持

有公立或教學醫院證明為重大傷

病、體弱學生，考量學生身心發

展差異及就學權益，比照單項中

等以上，予以計分。 

競 賽 

表現 

國際性 

競賽前 

八名者 

或全國 

性競賽 

前三名 

者 
（9 分） 

全國性競 

賽第四名 

至第八名 

者或區域 

性（縣市 

性）競賽 

前三名者 
（6 分） 

區 域

性 

（ 縣

市 

性 ）

競 賽

第 四 

名 至

第 八

名者 
（ 3 

分） 

上 

限 

20 
分 

1. 各項比賽應由教育部(局、處)主

辦。 

2. 由民間團體承辦者，應註明教育

部(局、處)核准(備)文號，否則不

予採計。 

3. 國中在學期間同一（學）年度同

一 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擇優計

分一 次。 

4. 競賽表現中，團體得獎（檢附參

賽證明）人數四人以下者，每人得

分  依參賽人數平均之；人數五人

以上  者，每人得分則以該獎項名

次得分  的五分之一計分。以上成

績採計至  小數點以下二位，第三

位四捨五入。 

5. 如以同事由同時獲得競賽表現及

其他比序採計項目之分數時，以

擇一方式計分，不重複給分。 

檢定 
證照 

 
上限
20 分

1. 各項證照考試應由政府機關主

辦； 由民間團體承辦者，應註明

政府機 關核准(備)文號，否則不

予採計。 

2. 2.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及失業

勞工子女將由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提供補 助措施。 

獎勵 
紀錄 

大功 

（4.5 分） 

小功 

（1.5 分）

嘉獎 

（0.5

分） 

上限
10 分

1. 功過相抵後計算。 

2. 學生如以同一事由同時獲得獎勵

紀錄及其他比序採計項目分數

時，以擇一方式計分，不重複給

分。 

3. 103 學年度以前入學國中一年級

學生，大功每次採計 5 分，小功

每次採計 2分，嘉獎每次採計 0.3



3 

項目 
配分 項目 積分換算 採計

上限 備註 

分。 

幹部 
任期 

任滿 1 學期計 2 分 
上限
10 分

1. 經國中認定服務班級及認定服務

表現績優提出證明者。 

2. 本項採計擔任幹部次數。 

3. 幹部包含班級內幹部、全校性幹

部及社團幹部，得分別採計。 

4. 班級內幹部之數量以 1 人服務 3 

人之比例計算為原則，班級學生

人數較多者，至多 10 人。 

5. 全校性幹部包括學生(自治)會會

長(市長、主席)，及依規定擔任

學校各委員會之學生代表。 

6. 社團幹部為學校內社團之社長。 

7. 幹部應透過公平、公正、公開及

民主程序產生，不得由學生輪流

擔任或逕由教師指派。 

8. 學校為發展特色，班級內需要置

較多班級幹部時，納入計分之幹

部人數仍以上述比例為限，名額

超過部分，學校得另為適當之獎

勵。 

9. 擔任幹部者，如以同事由同時獲

得幹部及其他比序採計項目之分

數時，以擇一方式計分，不重複

給分。 

國中教育會考成績總
積分（30 分） 

精熟 
（6 分） 

基礎 
（4 分） 

待加強
（2 分） 

單科
上限
6 分
五科
上限
30 分

國中教育會考標示計算方式 
(五科總標示上限 35 點) 

單科 

精熟 
A++ 

精熟

A+ 
精熟 

A 

7 點 6 點 5 點 

基礎 
B++ 

基礎 
B+ 

基礎

B 
待加強

C 

4 點 3 點 2 點 1 點 
 

註：本表依據 113 學年度「高雄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之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